2010年 台北連鎖加盟暨海峽兩岸創業大展
2010年台北國際連鎖加盟大展—秋季展
參展辦法
1、 展覽時間/地點︰
	展覽名稱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2010年 
台北連鎖加盟暨海峽兩岸創業大展
	2010/07/09（五）~07/12（一）
(7、8日進場，12日連夜出場)
	台北世貿展覽一館A區385個攤位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五號

	2010 年
台北國際連鎖加盟大展-秋季展
	2010/09/17（五）~09/20（一）
(15、16日進場，20日連夜出場)
	台北世貿展覽一館A區385個攤位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五號


2、 展出內容︰
(一)國內連鎖加盟總部         (二)國外連鎖加盟總部
(三)連鎖加盟業週邊廠商       (四)兩岸創業專區
    (五)授權相關廠商           
3、 報名手續及參展費用︰
(一)參展攤位費用(每參展品牌最多可訂購20個攤位)
	 價 格                    展 名                       
	2010兩岸展
	2010秋季展

	協會
會員
	淨攤位(無隔板、無基本配備)
	$38,000
	$38,000

	
	標準攤位
	$43,000
	$43,000

	非會員
	淨攤位(無隔板、無基本配備)
	$45,000
	$45,000

	
	標準攤位
	$50,000
	$50,000


注意事項:

  參展攤位費用皆為含稅價；
秋季展、兩岸展(世貿一館)如遇水泥柱，每攤位得減免4,000元。
 (二)報名手續及參展費用繳交︰
A．報名手續︰完整填寫各項報名表格、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企業加盟簡章並繳清費用。
B．參展費用繳交︰
1.參展訂金每展區每攤位新台幣壹萬元整，請繳交現金或開立即期支票，支票抬頭為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劃線禁背)。
2. 2010年兩岸展：扣除訂金之參展費用餘額，最遲於2010年5月31日前繳清。
       2010年台北秋季展：扣除訂金之參展費用餘額，最遲於2010年7月27日前繳清。 
※罰則：1.若於協調會前2個禮拜退展，將扣除參展訂金；2.若於協調會圈選攤位後退展，

將沒收2/3攤位費用；3.若於開展前2個禮拜後退展，將沒收全額攤位費用。 
C. 展場保證金︰每家新台幣伍萬元整。
2010年兩岸展：請開立2010年8月31日兌現之支票
2010年台北秋季展：請開立2010年10月31日兌現之支票
以上支票抬頭為『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如未有違規事項，協會將於展
後一個月內原票退還。
D.繳款方式：電匯或開立支票繳交。
             匯款戶名：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匯款銀行：玉山銀行 中山分行
             匯款帳號：0417-968-121899 
             支票郵寄地址：台北市104中山北路一段82號7樓
 (三)其他注意事項︰
1.攤位尺寸︰3公尺×3公尺(攤位上有水泥柱者，實際面積不足3公尺×3公尺)。
2.標準攤位包含基本隔間(三面隔板)、三展投射燈、地毯、公司全銜招牌、接待桌一張、椅二張、標準插座110V一個。(動力、水電、堆高機工程費另計)

3.凡需申請用電或用水之廠商，請逕向大會指定裝潢廠商申辦之。
4.大會代辦申請臨時電話，計新台幣4,000元整，內含1,000元裝機費(此費用屬中華電信收取不退回)及3,000元保證金；申請ADSL費用計新台幣5,500元整，內含2,500申請費及3,000保證金，保證金於展覽結束後扣除電話費或網路費後餘款全數退回。
四、廠商協調會及攤位登記
(一)預定召開日期︰本會擬於（1）2010年6月召開兩岸展廠商協調會；（2）2010年8月上旬召開秋季展廠商協調會；以上協調會召開時間，屆時將另行通知。
(二)選位方式︰圈選攤位優先順序及規定如下  

1.依攤位數多寡順序排列，攤位數相同者依繳款完成日期(現金優於支票)，排列圈選順序；攤位數及繳款日皆相同者，則抽籤決定圈選順序。

2.協調會當日恕不接受現場繳款，未完成報名手續與繳款之廠商，不得圈選攤位。

3.每參展品牌最多可訂購20個攤位，攤位圈選以品牌為單位，且不可橫跨走道。

4.本會最遲於召開日二週前書面通知各廠商，如因故無法參加協調會之業者，務必於出席回函中註明原因通知主辦單位，並由主辦單位代選，參展廠商不得異議。

參展報名表

編號︰                                                                         報名日︰     年     月     

	公司全銜
	
	展出品牌
	

	聯絡地址
	□□□

	統一編號
	
	標準攤位招牌名稱
	(如預定標準攤位者請填寫此欄)

	公司負責人
	
	公司電話
	
	傳真
	

	經辦人/職稱
	
	行動電話
	
	E-mail
	

	參展內容

及產品
	

	請在欲參加地區填上您要的攤位數
	
	2010兩岸展
	2010秋季展

	兩岸
	秋季
	
	
	

	
	
	會

員
	淨攤位
	$38,000
	$38,000

	
	
	
	標準攤位
	$43,000
	$43,000

	
	
	非

會

員
	淨攤位
	$45,000
	$45,000

	
	
	
	標準攤位
	$50,000
	$50,000

	兩岸展
	總攤位數
	
	總攤位費用
	
	□餐飲區  □非餐飲區

	秋季展
	總攤位數
	
	總攤位費用
	
	□餐飲區  □非餐飲區

	●參加展覽目的：□國內招商   □國內區域代理招商   □國際區域授權   □其他   （可複選）

	●產業分類： □飲料咖啡小點   □連鎖美食類   □生活文教零售類   □經銷代理

	請於（　）內填寫需代理申請臨時電話或ADSL 

兩岸展（    ）  秋季展（    ） 
(代收電話安裝費1,000元，保證金3,000元，合計4,000元)

(代收網路安裝費2,500元，保證金3,000元，合計5,500元)
	全部應繳總金額︰



	電力及用水申請，請逕向本會指定裝潢廠商申請之。

	備註：展務洽詢專線TEL：（02）2523-5118轉116陳奕任 或 117楊貞鈴 FAX：（02）2523-0229              


本公司已詳讀並同意依照『參展廠商管理公約』各項規定參展，如有違規情事，本公司願受罰則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參展廠商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                    經辦人簽章：                    
參展廠商管理公約

一、展出日期及時間︰

	
	兩岸展
	秋季展

	展出日期/時間
	2010年7月9日至7月12日

10：00-18：00
	2010年9月17日至9月20日

10：00-18：00

	裝潢進場時間
	2010年7月7日

08：30-17：30
	2010年9月15日

08：30-17：30

	展前廠商進場時間
	2010年7月8日

08：30-17：30
	2010年9月16日08：30-17：30

	撤場時間
	2010年7月12日

18：15-23：30
	2010年9月20日18：15-23：30


二、為確保本項展覽展出期間之安全，所有參展廠商及其到場工作人員，均同意遵守本公約，並接受主辦單位駐場值勤人員之協調，如有違警或非法情事，得由警衛人員隨時取締和處理。

三、各參展廠商之服務人員，於展出期間應於開展前半小時到場，閉展後十分鐘內離場，延遲離開者，警衛人員得強制其離去。

四、展示期間，參展廠商不得提前收拾或撤離展場，且凡因展覽需要之所有參展產品，進出場均須經主辦單位同意後始得進出；若違反而影響展場秩序及品質者，經主辦單位制止仍不改善者，沒收其全額保證金。

五、訂金及參展相關費用：1.若於協調會前2個禮拜退展，將扣除參展訂金；2.若於協調會圈選攤位後退展，

將沒收2/3攤位費用；3.若於開展前2個禮拜後退展，將沒收全額攤位費用。 
六、展出產品，以參展廠商生產或店頭販售產品為限，並應與填報之產品清單內容相符，若經主辦單位發現有不符展覽主題之產品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本次參展權利及下屆參展報名資格，除已繳費用不予退還外，並沒收全額保證金。

七、所有參展廠商嚴禁於現場販賣商品（顧問公司及雜誌社例外），愛心義賣亦禁止，如有違規經主辦單位值勤人員或廠商舉發查證屬實，每次罰款新台幣五仟元整，若未即時改善者，得連罰之，並得取消下屆參展資格。

八、各參展廠商所編印發送之產品說明書或宣傳單資料不得有影響同業之不妥文字或圖形，若有該情形者主辦單位有權沒收其文宣。

九、使用電力之廠商，應確實注意安全，不使用時或每日離開會場前應將所有電源關閉方得離開，24小時用電者除外。

十、裝潢及展示期間，各廠商應為防火、防盜採取必要之措施。若因天災、政令等不可抗力事件，致參展廠商權益受

損時，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十一、會場公共設施之清潔衛生由主辦單位負責，廠商攤位內之清潔衛生請廠商自行清理，垃圾廢棄物請至大會指定場所堆放。

十二、各參展廠商攤位裝潢佈置用品，應於展期最後一天晚上23:30前拆除運離會場，否則視同廢棄物由主辦單位派員處理之，所產生之清潔費用，將由廠商自行負擔，廠商不得異議。(由保證金中扣除，每車一萬二仟二佰元)
十三、參展廠商若因使用而致展覽館或其設備毀損時，應負回復原狀或照價賠償之責，如因而引起災害或人員傷亡時，參展廠商應負一切法律責任(包括財物賠償及醫療撫卹等)。

十四、為保障各廠商之權益，請各攤位勿逾界，勿侵占隔鄰廠商之場地或公共走道，違者罰款二萬元；若經規勸仍未改善者，得連罰之，直至扣除全額保證金。

十五、攤位內裝潢請各廠商自行委託設計施工，佈置應力求美觀、創新，並請注意不得破壞或變更原有之設施，如廠商自行裝潢佈置有破壞展覽整體形象之虞者，主辦單位有權糾正；經糾正而仍不改善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展資格。

十六、電力配置：基本照明電源由主辦單位負責供應，但攤位內加接之引線由廠商自行負責，各廠商應於事前申請之耗電量範圍內妥善使用，如因超負荷使用而致會場電源故障、中斷，參展廠商除因負起全部損害賠償責任外，主辦單位並得沒收其全額保證金。

十七、會場內租用之設備如桌椅等，不得損毀、改漆它色、黏貼圖案、文字或其他用途。

十八、為維持會場內之秩序，除大會廣播器外，廠商裝設使用播音器材不可超過輸出功率150（含）瓦，且活動聲響不得高於80（含）分貝，以主辦單位值勤人員之分貝器測量為準，採定時定點或舉發式檢測，凡使用播音器材超過輸出功率150（含）瓦，或檢測分貝高於80（含）分貝以上者，每次罰款新台幣五仟元整，若未即時改進者，得連罰之，並得取消下屆參展資格。
十九、各項佈置如有未合規定而影響公共安全者，主辦單位有權拆卸改造，費用由被拆卸之廠商負擔。

二十、參展廠商務必於指定時間內裝潢完畢，逾時未完成者，主辦單位有權沒收其展出費，並禁止其展出。

二十一、每日閉館後，各廠商之貴重器材、商品請自行攜回保管，主辦單位不負任何保管責任。

二十二、參展廠商應愛護一切公共設施，結束後原狀交還，倘有損毀需照價賠償。

二十三、展場地面、牆面、柱面等不得挖掘、打洞、改變或使用鋼釘及釋放空飄氣球於天花板(若發現一顆罰款一萬元)。

二十四、參展廠商不可在會場中使用瓦斯或其他危害公共安全之器具，若經主辦單位制止仍不改善者，除由主辦單位沒收全額保證金外，參展廠商並應負責一切公共危險責任。

二十五、參展廠商應親自參展，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將參展資格或攤位轉讓他人或由他人冒名參展；若有違反，主辦單位除有權取消其本次參展權利及下屆參展報名資格外，並得沒收其全額保證金。
二十六、參展廠商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將公關券或廠商入場券轉售他人，若有違反，主辦單位除有權取消其本次
參展權利及下屆參展報名資格外，並得沒收其全額保證金。
二十七、已有或正在進行官司訴訟之加盟品牌不得参展，若隱匿未告知，經檢舉屬實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参展資格，

        已繳之相關費用不予退還。

二十八、如有未盡之處，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

本公司已詳讀並同意遵守上開管理公約之各項規定參展，如有違規情事，本公司願受罰責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參展廠商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廣告宣傳計劃
(報紙、雜誌
展覽前在經常報導連鎖業相關新聞的報章雜誌上刊登宣傳廣告，並於展覽期間刊登活動廣告及密集發放活動新聞稿。

(網站
展覽前在創業加盟相關網站上，刊登相關宣傳消息稿，並於展覽期間選擇性刊登廣告及密集發放宣傳新聞稿，並加註徵才活動宣傳。

(電視與電台
展覽前在電視台與電台密集宣傳，發佈展覽預告與相關宣傳報導，並於展覽期間選擇時段宣傳展覽活動及播放相關消息。

(布條、海報

展覽前一個月，邀請約參展連鎖廠商於店門口懸掛布條、張貼大海報、並於店內擺置宣傳DM，供消費者免費索取。

(專函
展覽活動前，製作邀請函（專函），廣邀協會會員、業者及有意創業民眾共襄盛舉，不僅帶動參觀人潮；更帶動商機。

(產業特輯
編製連鎖加盟產業特輯，將各參展廠商名錄刊登於特輯內，供國內外創業者查詢。

(記者會

展覽前舉辦大型記者招待會，藉由媒體宣傳帶動整體活動效益，號召全台有志創業或更換職場工作者，一同參與盛會。

(街道、掛旗

街道行銷為大展宣傳的主力，因此於各展舉辦縣市街道懸掛街道布旗為絕佳的宣傳方式。

(車體廣告

車體廣告能為加盟大展帶來加盟人潮，因此主辦單位特別在車體廣告上投入大量的廣告資源，以吸引大量創業民眾使大展更臻圓滿成功。
(大眾捷運廣告

主辦單位將在一般大眾最常利用之捷運車廂中大量宣傳展覽訊息，吸引展覽人潮，保證宣傳效益無限，商機無限。

§小小廣告，大大商機，共創無限的效益§
想要成為展覽裡最閃亮的一顆星嗎？協會每年展覽皆吸引相當多的人潮與目光，最重要的行銷利器就是週邊相關廣告，一個小篇幅的廣告，都有機會發展出無限的可能與商機，版面有限，動作要快喔！

	項   目
	預計數量
	規    格
	參展廠商
	非參展廠商

	台灣連鎖

加盟特輯
	2000本 + 光碟
	封面裡
	$70,000
	$80,000

	
	
	首  頁
	$65,000
	$75,000

	
	
	首頁後第一頁
	$60,000
	$70,000

	
	
	首頁後第二頁
	$55,000
	$65,000

	
	
	全彩內頁A4
	$50,000
	$60,000

	
	
	1/2全彩內頁
	$35,000
	$40,000

	
	
	封底裡
	$65,000
	$75,000

	門票

（全票＋優惠票）
	兩岸展

秋季展
	50,000張
	長15㎝ ×寬9㎝

全版︰長21㎝ ×寬9㎝
	$60,000
	$70,000

	
	台中展
	40,000張
	
	$50,000
	$60,000

	大會導覽
	兩岸展

秋季展
	60,000張
	長10.5㎝ ×寬5㎝

全版︰長39㎝ ×寬53㎝
	$20,000
	$30,000

	
	台中展
	50,000張
	
	$15,000
	$25,000

	導覽夾報
	無限量
	公司自訂
	每張1元
	每張1.5元


(注意事項：

1.凡協會會員刊登廣告可享8折優惠。(導覽夾報除外)
2.廣告稿請以tiff檔、jpeg檔或pdf檔儲存，並附彩色輸出樣張，謝謝您的合作!

3.洽詢專線︰（02）2523-5118#121
( 廣告刊登申請表 (
	公司全銜
	

	電話
	(  )          分機
	傳真
	(  )

	E-mail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行動電話
	

	請勾選欲刊登之項目(請打()
	項 目
	規 格 
	參展廠商(請勾選)
	非參展廠商(請勾選)

	
	連

鎖

加

盟

特

輯
	封面裡
	$70,000
	
	$80,000
	

	
	
	首頁
	$65,000
	
	$75,000
	

	
	
	首頁後第一頁
	$60,000
	
	$70,000
	

	
	
	首頁後第二頁
	$55,000
	
	$65,000
	

	
	
	全彩內頁A4
	$50,000
	
	$60,000
	

	
	
	1/2全彩內頁
	$35,000
	
	$40,000
	

	
	
	封底裡
	$65,000
	
	$75,000
	

	
	門  票
	兩岸展

	50,000張
	$60,000
	
	$70,000
	

	
	
	秋季展
	
	
	
	
	

	
	大會導覽
	兩岸展
	60,000份
	$20,000
	
	$30,000
	

	
	
	秋季展
	
	
	
	
	

	
	導覽夾報
	請填寫數量：
兩岸展﹍    
秋季展       
	每張1元
	
	每張1.5元
	

	注意事項:
	應繳總金額
	

	1. 請在已確定要參加的廣告刊登項目打(，並於2010年5月14日前回傳至協會秘書處。

fax: (02)2523-0229，謝謝您的合作！

2. 兩岸展設計稿檔案最遲請於2010年6月4日前，秋季展於2010年8月1日前寄達協會。
3. 廣告刊登費用請開立即期兌現之支票或匯款，支票抬頭為『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劃線禁背)。
4. 若為協會會員可享定價之8折優惠，機會難得，敬請把握！！

5.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者，得依需要補充之。
	
	
	
	
	
	
	


經辦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展名





價格








